
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先期審查
專案小組審議作業原則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

新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使所屬各機關學校增購及汰換公務

車輛之先期審議事項有所依循，於中華民國（以下同）一百零一年三月

七日訂定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新購及汰換公務車輛先期審查專案小

組審議作業及原則」，其後配合實務需求，歷經數次修正，並將名稱修

正為「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先期審查專案小組審

議作業原則」（以下簡稱本原則）。 

配合「一百十四年度新北市總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」內容之

修正，爰擬具本原則第七點修正草案，修正公務車輛汰換年限及行駛里

程數之規定。 


